
附件

西安市资源规划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表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一、自然资源调查监测

市级自然资源信息系统的建
设与运行维护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基础性、公益性、战略
性地质调查

参照《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》和《县级国土调查生产
成本定额》标准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全市基础测绘和地理信息服
务与管理

参照《测绘类项目支出标准（2023 年）》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全市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
系统建设与运行维护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全市资源规划和林业领域监
测评价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全市年度国土变更调查、日
常变更调查、耕地资源质量
分类、城市国土空间监测的
市级核查汇总、成果分析与
应用，以及自然资源变化状
况分析评价工作

参照《国土调查类项目支出标准（2023）》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其他专项自然资源调查监测
任务（如水资源调查监测等）

参照《国土调查类项目支出标准（2023）》测算。
市县共同财政事
权，分担比例按现
行体制执行

50% 50% 60% 4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区县（开发区）自然资源信
息系统的建设与运行维护，
区县（开发区）基础性、公
益性、战略性地质调查，区
县（开发区）本区域年度国
土变更调查、日常变更调查、
耕地资源质量分类、城市国
土空间监测的具体调查，以
及本区域自然资源变化状况
分析评价工作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二、自然资源产权管理

（一）自然资源确权登记

市级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管
理平台的建设与运行维护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政府直接负责的不动产
登记、权籍调查、不动产档
案管理以及城六区（未央区、
灞桥区、雁塔区、碑林区、
莲湖区、新城区，本方案内
下同）行政区域内及跨区的
不动产权籍调查（地籍调
查），市级政府受省级政府
委托代理行使所有权的全民
所有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
和权籍调查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政府部门负责的权属争
议调查处理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区县（开发区）级不动产登
记信息系统的建设与运行维
护，区县（开发区）政府部
门直接负责的不动产登记、
权籍调查和不动产档案管
理；除城六区外，各区县（开
发区）范围内，区县政府（开
发区管委会）委托的不动产
权籍调查（地籍调查）事项；
区县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
受省级政府或市级政府委托
代理行使所有权的全民所有
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和权
籍调查，区县政府（开发区
管委会）部门负责的权属争
议调查处理等事项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（二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
权益管理

法律授权市级政府代理行使
所有权的特定全民所有自然
资源资产管理，市级自然资
源损害追偿，省政府委托市
级政府行使所有权职责（城
六区）涉及的全民所有自然
资源资产的清查统计、价值
评估、资产核算、考核评价
及资产报告、资产负债表编
制等具体管理事务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行政区（开发区）范围内国
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、标定
地价更新调整，城市地价动
态监测，全市土地市场动态
监测与监管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城六区园地、林地、草地分
等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调整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存量建设用地调查，自然资
源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与运
行维护等事项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
市县共同财政事
权，分担比例按现
行体制执行

50% 50% 60% 40%

法律授权县级政府代理行使
所有权的特定全民所有自然
资源资产管理，区县（开发
区）级自然资源损害追偿，
除城六区外区县级全民所有
自然资源资产的清查统计、
价值评估、资产核算、考核
评价及资产报告、资产负债
表编制等具体管理事务，蓝
田县、周至县范围内国有建
设用地基准地价、标定地价
更新调整，农用地和集体建
设用地基准地价更新调整，
开发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
用评价，除城六区外各区县
（开发区）范围内园地、林
地、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
价更新调整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三、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

（一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将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
跨区（县）域、流域的国土
空间规划的编制、评估和监
督实施，区县（开发区）、
镇（街）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的审查和监督实施，市级国
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、国土
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实施监
督信息系统的建设

参照《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04 中规协秘字
022 号）、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
版）等相关标准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
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，全
市生态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
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
管控边界的划定、调整等相
关市级审查和统筹事项，相
关规划、战略和制度明确由
市级落实的任务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区县（开发区）、镇（街）
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、评
估和监督实施，区县（开发
区）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
台、国土空间规划“一张图”
实施监督信息系统的建设，
区县有针对性的资源环境承
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
性补充评价，区县生态保护
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
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的
划定、调整，相关规划、战
略和制度明确由区县（开发
区）落实的任务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（二）详细规划及专项规划
编制

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
相关技术标准、政策研究、
单元详细规划的编制、审查、
调整、评估和监督实施，自
然资源领域组织编制的涉及
空间利用的市级国土空间专
项规划的编制、评估和监督
实施，纳入专项规划目录清
单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合
规性审查

参照《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04 中规协秘字
022 号）、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
版）、《西安市城镇开发边界内五大片区详细规划编制
计费指引》（市资源发〔2024〕120 号）等相关标准
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及以上、重点区域和跨
区县（开发区）的市政及交
通类规划研究、编制、评估、
审查和监督实施，市级自然
资源规划领域市政及交通类
政策、标准、技术导则等相
关文件的制定，跨区域的市
政及交通类等线性工程和全
市重要区域市政、交通项目
的规划选址、方案研究及设
计，全市市政交通类规划、
设计方案、评价结果的审查，
市级城市综合交通模型的建
立及维护和市级交通、市政
等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、维
护及数据更新

参照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版）
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全市性组织实施的市政、交
通类基础数据调查或普查
（仅含城六区）

参照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版）和
国家测绘局、财政部《测绘生产成本费用定额》（2009
年）。

市级分担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特定领域的城市建设统筹，
全市城市设计、建筑风貌、
城市雕塑的标准、技术导则
和规划等相关文件的编制及
审查，重点（节点）地区城
市设计、公共空间、公共景
观规划的编制及审查，全市
建筑设计方案竞赛

参照《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04 中规协秘字
022 号）和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
版）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全市历史文化名城、历史文
化街区、历史地段、历史建
筑的认定申报、保护传承规
划和保护图则编制、挂牌立
碑、建档测绘、公布、体检
评估和规划管理工作及信息
平台建设工作

参照《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04 中规协秘字
022 号）、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
版）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开展城镇开发边界外村镇相
关政策研究、拟定全市村镇
发展战略、制订村镇规划技
术标准与管理规定、为辅助
政策研究及标准制定开展典
型案例及重点（试点）村镇
的规划编制，全市数字乡村
规划管控研究及相关工作

参照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版）
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指导、协调各区县（开发区）
村镇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，
全市村镇规划成果技术审
查、评估、调整和监督实施，
全市村镇建设统计工作，相
关重点村镇建设中明确要求
市级承担编制任务的工作

参照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版）
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市级负责的规划馆形象展示
及日常运行维护等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相关部门指导各区县
（开发区）组织历史文化街
区、历史地段、历史建筑保
护利用和风貌提升等工作

参照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版）
测算。

市县共同财政事
权，分担比例按现
行体制执行

50% 50% 60% 40%

城镇开发边界内实施详细规
划（含市政府确定提级管理
区域的实施详细规划）的编
制、审查、调整、评估和监
督实施，区县（开发区）涉
及空间利用的各类专项规划
的编制、评估和监督实施，
区县级市政、交通类规划研
究、编制、评估和监督实施，
区县（开发区）区域内的市
政、交通线性工程的规划选
址、方案设计、研究，按照
市级相关部门安排开展的本
区域内市政、交通类基础数
据调查、普查（不含城六区），
区县（开发区）城市设计、
城市雕塑规划的编制，区县
（开发区）区域内公共空间、
公共景观规划的编制、重大
建设工程建筑设计方案竞
赛，区县（开发区）区域内
历史文化名镇、名村保护规
划编制，区县（开发区）本
区域内城镇开发边界外村镇
规划的编制和管理工作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（三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

全市性国土空间用途管制，
市级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
管理，报中央、省级审批的
各类土地用途转用的审核、
转报工作，市级城乡建设用
地增减挂钩管理和组织实施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更新制定征收农用地区
片综合地价标准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受市行政区域国土空间用途
管制影响而实施的生态补偿
等事项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全省性、全市性国土空间用
途管制影响而实施的生态
补偿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
市县共同财政事
权，分担比例按现
行体制执行

50% 50% 60% 40%

区县（开发区）国土空间用
途管制，区县（开发区）自
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管理，
区县（开发区）土地、林地
征收转用，区县（开发区）
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
和组织实施，区县（开发区）
更新制定征收农用地区片综
合地价标准，受区县（开发
区）行政区域国土空间用途
管制影响而实施的生态补偿
等事项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四、生态保护修复

全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
划，全市国土综合整治规划，
市级生态修复信息系统建
设，全市性生态修复状况调
查，生物多样性保护，全市
性资源规划领域生态修复相
关政策研究及文件制定

参照《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04 中规协秘字
022 号）、《城乡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17 修订
版）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负责的林木良种引进、
选育、推广、种质资源管理
及标本馆的运行维护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负责的森林防火物资储
备库管理、森林防火演练、
林业系统森林火灾预防监测
系统的建设及维护等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对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保障作
用、生态受益范围较广的重
点生态保护修复（主要包括
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治
理、国土综合整治、历史遗
留矿山生态修复治理、自然
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、湿地
生态系统保护修复、陆生野
生动植物保护等）等事项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
市县共同财政事
权，分担比例按现
行体制执行

50% 50% 60% 4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古树名木日常养护及抢救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《西安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》和《西安市古
树名木养护管理办法》按照养护数量和规模给予定额补
助，补助标准为：一是养护补助标准。一级古树（名木）
养护补助标准 800 元/棵/年，二级古树（名木）养护补助
标准 400 元/棵/年，三级古树（名木）养护补助标准 200
元/棵/年。5000 株以上古树群养护补助标准 2 万元/群/
年，500—5000 株古树群养护补助标准 1 万元/群/年，
100—500 株古树群养护补助标准 0.5 万元/群/年，100 株
以下古树群养护补助标准 0.2 万元/群/年。二是抢救补助
标准。和养护补助标准一致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。中
央和省级给予一
定补助，市级定额
补助

林业领域林业科技推广示范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和市场行情确定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林业重点工程造林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市场行情确定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森林资源保护培育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和市场行情确定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资源调
查监测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参照中国林业建设协会《林业行业调查规划项目
收费指导意见》（林建协〔2018〕年 15 号）及行业领域
市场行情测算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明确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林木良种培育，森林抚育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和市场行情确定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退耕还林还草

我市现行适用于上一轮退耕还林纳入森林抚育资金和上
一轮退耕还生态林效益补偿资金政策，全部由中央财政
承担。中央按照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补助，上一轮退耕还
林纳入森林抚育资金标准为 20 元/亩；上一轮退耕还生
态林效益补偿资金标准为 16 元/亩。

中央分担 100%

森林植被恢复，区域良种示
范、种质资源保存与创新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和市场行情确定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封山禁牧

市区共同事权。
1．市级补助标准为：对沿山区县（临潼区、灞桥区、鄠

邑区、长安区、周至县、蓝田县）林地面积大于 100 万
亩的各补助 10 万元，林地面积小于 100 万亩的各补助 5
万元。
2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市县共担财政事
权，市级定额补助

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
中央事权，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。按照非国有天然商品
林面积 16 元/亩补助。

中央分担 100%

天然林、公益林保护管理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。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
偿由中央财政承担，按照公益林面积 16 元/亩补助；地
方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由省、市、区财政共同承担，
其中：省级 4.75 元/亩，市级 11 元/亩，区县级 0.25 元/
亩。
2．非国有林生态保护补偿支出（地方公益林）资金，用
于地方公益林管护，3 元/亩；
3．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：10000 元/人/年（中央承担）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草原生态系统保护修复，草
原禁牧与草畜平衡工作等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
区级共同事权
50% 50% 60% 40%

生态受益范围地域性较强的
其他生态保护修复〔主要包
括重点区域以外其他生态保
护修复治理、区县（开发区）
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、国
土综合整治、历史遗留矿山
生态修复治理、修复工程的
维护、其他陆生野生动植物
保护等〕，区县（开发区）
本区域内森林防火相关工作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涉及的
市级与区县（开发区）财政
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，根据
中央与地方、省级与市、区
县（开发区）财政事权和支
出责任划分情况确定

根据中央与地方、省级与市、区县（开发区）财政事权
和支出责任划分情况确定。

五、自然资源安全

市级负责的矿业权管理、矿
产资源储量管理、地质资料
管理，行政区域内的土地、
矿产等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
用，市级矿产资源规划，全
市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
全市古生物化石保护规划及
调查评价，重点古生物化石
建档入库等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全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
护工作的分析调研、成果审
核审查统计汇总等，市级“田
长制”数字化管理系统的运
行维护，相关文件或工作明
确由市级落实的任务

市级耕地保护激励奖补资金市级按照定额补助：
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西安市耕地保护激励奖补暂
行办法》（市政办发〔2022〕53 号），市级每年定额补
助 5000 万元，其中：耕地保护激励资金 2000 万元，依
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结果，对 20 个镇/街道各给予
100 万元资金奖励；耕地保护奖补资金 3000 万元，根据
各区县耕地面积占比直接下达区县。

市级分担 100%

林业领域重点林业优势特色
产业发展，国家级自然保护
区（不含湿地类型）特种救
护，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保
护补偿等事项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其中：国家
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，省市区
分级负担。补偿标准按照《陕西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
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》（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
104 号）中“造成身体伤害但未丧失劳动能力的，一次
性损害补偿金额最高为全省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
倍”“造成死亡的，补偿金额（含丧葬补助费）为全省
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20 倍”和“人身伤害医疗救治
费和人身财产损害补偿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，由各级财
政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
人身伤害的，医疗救治费和损害补偿费省级财政负担
80%，设区市、县级财政各负担 10%”。
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执
行既定标准外，其他事项按照现行体制执行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国家版图与地理信息安全，
跨区域特别重大野生动植物
疫源疫病监测防控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
市县共同财政事
权，分担比例按现
行体制执行

50% 50% 60% 4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区县（开发区）负责的矿业
权管理、矿产资源储量管理、
地质资料管理，行政区域内
的土地、矿产等自然资源节
约集约利用，区县（开发区）
矿产资源规划，永久性测量
标志保护，其他陆生野生动
植物疫病监测防控，区县（开
发区）本辖区内古生物化石
保护规划及调查评价等，区
县（开发区）本区域内耕地
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监管等
事项，相关文件或工作明确
由区县级落实的任务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六、自然资源领域灾害防治

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
调和监督指导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全市地质灾害防治科研及技
术研发、标准制定、监督预
警示范工程、地质灾害防患
早期识别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地质灾害防治规划
参照《城市规划设计计费指导意见》（2004 中规协秘字
022 号）等相关标准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跨区（县）域、重点区域地
质灾害调查评价

参照《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（2021 年）》（自然资源
部中国地质调查局）等相关标准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因自然因素造成的中型及以
上地质灾害综合治理等综合
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建设

参照《陕西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等相
关标准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
面沉降

参照财政部、国家测绘局 2009 年颁布《测绘生产成本费
用定额》及国家计委、建设部 2002 年颁布《工程勘察设
计收费标准》等相关标准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林业领域林业防灾减灾的组
织、协调、指导和监督，市
级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
策、措施的拟定及组织实施，
重点国有林区、自然保护地
等关键区域林业草原防灾减
灾等事项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小型地质
灾害综合治理，地质灾害风
险预报预警、监测预警等综
合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建设

参照《陕西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和《西
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西安市地
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等相关标准测算。
纳入市级项目库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（除避险搬迁项
目），市区两级按照 5∶5 分担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50% 50%

地质灾害隐患重点防治区的
划定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
区级共同事权
50% 50% 50% 50%

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
支撑

参照参照省自然资源厅相关标准和行业领域市场行情测
算，其中平战结合技术支撑单位服务费约为 15 万元/年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50% 50%

地质灾害避险搬迁

按照《西安市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作实施方案》和《西
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西安市地
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，市级补助标准
为每户 15 万元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。市
级定额补助。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林业领域林业和草原有害生
物防治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区县防控分类和防治面积进行定额补助，具
体补助标准为：疫区，每个区县补助 600 万元；重点风
险区，每个区县补助 400 万元；其他区，防治林地面积
大于300万亩补助150万元/区县，防治林地面积大于100
万亩补助 110 万元/区县，防治林地面积大于 20 万亩补
助 70 万元/区县，防治林地面积大于 5 万亩补助 40 万元
/区县，防治林地（城市绿地）面积大于 1 万亩补助 30
万元/区县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和省级给予一
定补助，市级定额
补助

林业生产救灾，区县（开发
区）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
策、措施的拟定及组织实施，
其他林业草原防灾减灾等事项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区级共同事权。
1．中央和省级按照项目法给予一定补助。
2．市级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和市场行情确定。
3．区县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

中央、省级、市级、
区级共同事权

50% 50% 60% 40%

区县（开发区）地质灾害防
治规划，区县（开发区）地
质灾害隐患排查、群测群防
及其他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等
事项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负担 100% 100%

七、自然资源领域其他事项

研究制定市级资源规划和林
业领域政策法规的起草、释
义、宣传及中省市有关政策
研究、立法调研等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自然资源规划和林业领
域科技发展合作事项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本级资源规划（林业）领
域法律服务

参照《陕西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》《西安市律师服务收
费指导意见》相关标准制定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

财政事权事项 支出标准

分担方式
（按比例分担/省
级定额补助，市县
按比例分担）

分担比例

中 省
市与区县 市与开发区

市 区县 市 开发区

全市地质勘察管理工作，市
级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审批事
项，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
署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事宜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市级自然资源领域法治政府
体系建设的、督察、执法检
查、案件查处

参照国家测绘局颁布的《测绘工程产品价格》（国测财
字〔2002〕3 号）及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制定测算。

市级分担 100%

野生动物植物领域督察、执
法检查、案件查处等事项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 市级分担 100%

应急处置和应急救援阶段涉
及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

参照行业领域市场行情和具体工作量测算。
按照应急救援领域
改革方案执行

区县（开发区）自然资源领
域的督察、执法检查、案件
查处、科技发展合作，区县
（开发区）权限范围内的行
政审批，资源规划审批涉及
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过
程中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技
术审查服务，区县（开发区）
林业管理方面政策、规划、
标准的拟定及组织实施，林
木资源遭受破坏的责任追究
等事项

区县承担，具体支出标准由区县（开发区）自行确定。 区县分担 100% 100%

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
域内涉及的市、区县（开发
区）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，
按照《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
保护条例》执行

西安市土地储备工作中涉及
的市、区县（开发区）财政
事权和支出责任，按照现行
运行体制执行




